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临沧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

临政办发〔2020〕16 号

临沧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临沧市建立政务
服务“好差评”制度实施方案的通知

各县、自治县、区人民政府，市直各委、办、局：

《临沧市建立政务服务“好差评”制度实施方案》已经市人民

政府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组织实施。

2020 年 3 月 18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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临沧市建立政务服务“好差评”制度
实施方案

为贯彻落实《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建立云南省政务服

务“好差评”制度的通知》（云政办发〔2020〕6 号）精神，深入

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和“放管服”改革，结合临沧实际，制定本实施

方案。

一、工作目标

2020 年底前，和省级同步建成政务服务“好差评”制度体系，

建成一体化在线政务服务平台“好差评”管理体系，建立政务服务

绩效由企业和群众评判的“好差评”制度，推动各部门增强服务意

识，转变工作作风，夯实服务责任，为企业和群众提供全面规范、

公开公平、便捷高效的政务服务，提升企业和群众办事便利度和

获得感。

二、工作措施

（一）明确评价范围。企业和群众在办理各类政务事项过程

中，对市、县（区）政务服务机构（含各部门、各类大厅、中心、

站点、窗口等，下同）、各类政务服务平台（含业务系统、热线

电话平台、移动服务端、自助服务端等，下同）和工作人员的服

务质量、效率、结果等进行综合评价。上级派驻临沧单位进驻我

市政务服务机构、平台办理业务的，应当通过“好差评”系统接受

评价。每个政务服务机构、政务服务平台和每名工作人员在开展

政务服务工作时，都要接受评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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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推进企业和群众自主评价。在市、县（区）政务服务

机构、各类政务服务平台配置政务服务“好差评”二维码或评价器

等，网上政务服务平台设置“好差评”系统界面，企业和群众可在

办理政务事项结束后实施评价，尤其要引导企业和群众通过“一

部手机办事通”实现“掌上评”，做到“一次一评”“一事一评”。评

价等级分为“非常满意”“满意”“基本满意”“不满意”“非常不满

意”五级，后两个等级为差评。企业和群众在接受服务后 5 个工

作日内未进行评价的，默认为“基本满意”。

（三）推进社会各界“综合点评”。各县（区）、市级各部门

要通过意见箱、热线电话、监督平台、电子邮箱等多种渠道和方

式，主动接受社会各界的综合性评价。引导社会组织、中介组织、

研究机构等对全市政务服务状况进行专业、科学、客观的评估评

价，提出意见建议。

（四）推进政府部门“监督查评”。各县（区）、市级各部门

要积极开展政务服务调查，尤其是对新出台的利企惠民政策、新

提供的服务项目及直接关系企业和群众切身利益的重点服务事

项，及时了解政策知悉度、办事便利度、服务满意度等情况。适

时抽取参与评价的企业和群众，开展回访调查。根据本地本部门

实际，委托第三方独立开展政务服务评估，评估结果作为改进政

务服务的重要依据。

（五）加快系统对接。各县（区）、市级各部门要做好面向

企业和群众办事的政务服务“好差评”线上线下评价接口接入工

作。已自建政务服务“好差评”系统的，2020 年 6 月底前与全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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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务服务“好差评”系统实现对接，实现政务服务评价省、市、县

三级线上线下全覆盖、政务服务事项全覆盖、评价数据实时全量

归集上报，和省级同步实现与全国一体化在线政务服务平台“好

差评”系统互联互通。

（六）推动数据归集。各县（区）、市级各部门要积极配合

省级实现线上评价数据汇总统计，打通现有的线下评价渠道数据

接入功能，实现网上政务服务平台“好差评”系统实时自动归集全

部线下评价数据。

三、用好评价结果

（一）建立评价结果与考核挂钩机制。各县（区）、市级各

部门要完善激励约束机制，将政务服务“好差评”情况纳入年度综

合考核绩效评价。对企业和群众评价满意度高的单位和人员，按

照国家有关规定进行表彰和奖励；对在政务服务中反复被差评、

投诉，弄虚作假，故意刁难，甚至打击报复企业和群众的，依法

依规严肃追责。市、县（区）政务服务主管部门要加强对政务服

务部门的日常巡查和不定期检查，将差评比较集中的政务服务部

门和人员作为重点，强化监督检查和督促整改。建立健全评价人

信息保护制度，鼓励办事企业和群众实名评价。建立差评申诉复

核机制和容错机制，排除误评和恶意差评。

（二）推进以评促改、以评优服。各县（区）、市级各部门

要将“好差评”反映的问题作为优化办事流程、动态调整办事指南

的重要参考依据，建立完善“好差评”评价、反馈、整改、监督全

流程闭环工作机制。“好差评”反映的问题，承办单位应及时回应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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限期整改。评价为差评并经查实的，应在 15 个工作日内进行整

改；若在期限内难以整改的，应说明理由和整改期限，并将整改

结果采取适当方式及时向企业和群众反馈。做好差评回访整改情

况记录，实名差评回访整改率要达到 100%。强化对差评回访核

实和整改情况的监督检查。

（三）评价结果公开。坚持“以公开为常态，不公开为例外”，

除依法不得公开的信息外，“好差评”评价结果及整改情况要在政

府门户网站、网上政务服务平台、“一部手机办事通”和新闻媒体

公开。开展“好差评”情况通报制度，对造成不良影响的案例，要

进行内部通报，必要时进行媒体曝光，推动形成愿评、敢评、评

了管用的社会共识。

四、强化实施保障

（一）明确工作责任。市政务服务管理局要加强对全市政务

服务工作的指导协调、跟踪督促，负责政务服务“好差评”工作的

组织实施，对各县（区）、各部门“好差评”工作进行指导监督。

各县（区）人民政府负责指导、监督本行政区域内各部门、平台

依法依规履行职责，细化任务分工，推动工作落实。市、县（区）

各部门在平台具体受理和办理政务服务事项过程中，要加强内部

管理，明确经办人员职责，接受企业和群众监督评价。市级各部

门要加强对本系统政务服务工作的统筹和指导，推动“好差评”

制度贯彻落实，确保部门各类政务服务事项评价全覆盖。

（二）推进政务服务事项应进必进、应上尽上。各县（区）、

市级各部门要结合全市政务服务事项标准化梳理成果，制定和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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布本地本部门政务服务事项基本目录，逐项编制、完善办事指南，

明确受理单位、办理渠道、评价渠道等要素，推进同一事项无差

别受理、同标准办理。积极推进政务服务实体大厅标准化、规范

化建设，进一步优化大厅功能，推动政务服务事项应进必进。充

分发挥网上政务服务平台作用，加快“一部手机办事通”推广应

用，积极推动政务服务事项应上尽上，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或涉

及国家秘密等外，2020 年底前实现政务服务事项全部纳入网上

政务服务平台办理。

（三）加大宣传引导。各县（区）、市级各部门要充分利用

各类媒体，有针对性、多渠道开展宣传，提升企业和群众对政务

服务“好差评”工作的知晓度、认可度、参与度。要在各部门、各

类政务服务平台设置专栏开展宣传，引导企业和群众自愿自主真

实开展评价。根据企业和群众评价，及时总结推广创新做法、典

型经验。
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抄送：市委各部门，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市政协办公室，市监委，

市法院，市检察院，临沧边合区管委会，各人民团体、企事
业单位、大中专学校，中央、省属驻临单位，驻临军警部队。
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临沧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0 年 3 月 18 日印发
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

